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16号
	未按规定报送账户开立、撤销资料;办理货币收付、清分业务人员不具备判断和挑剔假币专业能力;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;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;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;未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职部门或者指定牵头部门;未建立以分级授权为核心的消费者金融信息使用管理制度;漏报投诉数据。
	警告,罚款14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	2
	王海峰（时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行长助理）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17号
	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;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。
	罚款6.7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	3
	杨洁（时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）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18号
	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;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。
	罚款6.7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	4
	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19号
	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50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	5
	张克星（时任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20号
	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.7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	6
	李志红（时任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经理）
	石银罚决字〔2023〕21号
	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.7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

石家庄中心支行
	2023年3月30日
	


